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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饮酒文化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不

断增强，饮酒死亡同饮者侵权纠纷案件逐渐增多。但由于目前并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司法裁判标准并

不统一，导致在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纠纷案件中，如何适用归责原则、认定注意义务和过错以及责任比

例划分存在诸多争议。有的些法院在适用归责原则时，不当扩大公平原则的适用范围，导致归责原则适

用不一致。至于同饮者注意义务的认定不同法院对同饮者安全注意义务的边界认定存在较大分歧。而法

院对同饮者主观过错的认定多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导致同饮者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程度轻重的判定具

有较强的主观性。至于同饮者责任的比例，各地法院认定结论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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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thing but Dukang can alleviate my worries.” Drinking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itizens’ legal awareness, disputes 
over tort liability arising from deaths caused by co-drinking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However, 
due to the absence of explicit legal provisions, the standards for judicial adjudication remain incon-
sistent, leading to numerous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imputation principles, de-
termination of duty of care and fault, as well as the 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 in cases involving co-
drinker liability for drinking-related deaths. Some courts improperly exp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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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when applying imputation principles, resulting in inconsistenc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principles. A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o-drinkers’ duty of care, different courts 
have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s regarding the scope of co-drinkers’ safety duty of care. Moreover, 
courts’ determination of co-drinkers’ subjective fault often relies heavily on judges’ discretion, lead-
ing to strong subjectivity in assessing whether co-drinkers are at fault and the degree of such fault. 
Regarding the apportionment of co-drinkers’ liability, courts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reached var-
ying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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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同饮酒人侵权责任研究 

1.1 同饮者的含义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共同饮酒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并且在共同饮酒活动中来维持和联络关系感情。

在共同饮酒死亡同饮者侵权责任案件中，涉及的人往往比较多，有时分不清到底是不是同饮者，所以必

须将共同饮酒活动中的所有人进行判断考虑[1]。例如，参与者在共同饮酒的场合中，并未饮酒，在这种

情况之下不能直接认定其参与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当未饮酒者是酒水的提供者时，未饮酒人有相应的

作为义务和注意义务，因为与饮酒人有特殊的关系。作为酒水提供者没有履行作为义务和注意义务导致

损害结果的发生时，未饮酒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同饮者是指实际参与饮酒的人员，还应包括虽未

饮酒但与饮酒人形成法律上邻人关系的其他主体，以及因饮酒行为而介入并提供酒水的相关人员[2]。 

1.2. 共同饮酒行为的性质 

1.2.1. 法律行为说 
法律行为指的是那些能产生法律效力的由个体意志决定的行为。但同饮者在饮酒的全过程中未履行

注意义务等，仍需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在司法裁判中，若仅据此直接认定参与者之间存在法定权

利义务关系，实则是将共同饮酒行为等同于民事法律行为。实践中，共同饮酒多发生于亲友、熟人之间，

属于典型的日常社交活动。参与人主观上既无设立法律关系的意愿，也不具有追求权利义务产生、变更

或消灭的效果意思。从民法原理来看，行为意思、表示意思与效果意思三个要素共同构成意思表示，产

生法律效果必须有以上三要素，但是共同饮酒行为并无意思表示。如果将共同饮酒认定为民事法律行为，

相关权利义务便应依据合同等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在共同饮酒致害纠纷中，受害人所受损害并非源于

违约行为，以此路径进行论证在逻辑上较为牵强。因此，将共同饮酒直接解释为法律行为，存在错误。 

1.2.2. 情谊行为说 
王成教授认为，共同饮酒行为应当属于法律行为[3]。王雷教授则认为，共同饮酒行为应为情谊行为。

他认为，共同饮酒人主观上并没有受法律拘束的意识[4]。共同饮酒人参与饮酒的行为并不当然的产生负

面效应，当参与者发生伤亡时，这才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从社会学和人类视觉分析来看，人作为具有天

然社交属性的社会主体，其正常的交往需求决定饮酒活动不认定为危险。其次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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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活动，饮酒行为的属性与单纯依赖个人主观意志实施的行为存在本质区别。共同饮酒属于社会基本

交往秩序的组成部分，其行为性质并不直接取决于当事人的单独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与共同饮酒行为有

着明显的不同。当陌生人共同参与饮酒活动时，不能将该饮酒行为添加法律约束力，即违背了法律设定

的根本。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活动时要遵循的根本，假如随意设置法律，容易产生抵触心

理，抑制经济发展。非功利性、非利益导向的共同饮酒行为，便利于提供物质与精神层面。作为一种日

常情谊行为，共同饮酒本身并不受法律强制性规范的约束，其行为更多属于道德调整范畴，甚至与道德

评价无直接关联。由于共同饮酒缺乏当事人追求特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不属于法律行为，不能直接

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将其认定为情谊行为，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合理性。 

1.3. 共同饮酒人侵权的行为类型 

1.3.1. 赌酒行为 
共同饮酒过程中，受酒精刺激与情绪亢奋影响，参与者常因比拼酒量、争强好胜而产生赌酒行为。

此类行为多表现为以饮酒速度、饮酒量为赌注，约定输方向胜者支付报酬或提供其他利益，本质是醉酒

状态下的虚荣心理与攀比心态驱动。为活跃气氛或回应其他同饮者提议，部分乃至全部同饮人会自愿加

入赌酒环节，构成典型的赌酒行为。在此过程中，酒局组织者负有相应安全注意义务，应当及时提醒参

与者量力而行、适度饮酒，避免因过度比拼引发身体损害或冲突纠纷。而参与赌酒的各方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饮酒行为负责，在身体无法承受时可主动退出，无须碍于情面强行饮酒，切实履

行对自身生命健康的自我保护责任。 

1.3.2. 强迫灌酒行为 
灌酒行为在主观与客观上均体现出非自愿性与强制性，行为人无论出于何种表面理由，主观上均存

在故意，且具有明显过错甚至恶意。实践中，强迫灌酒多发于地位不对等的上下级关系、存在利益依附或

特殊约束关系的同饮者之间。被灌酒人往往因身份压力、利益诉求或其他外在强制，违背自身意愿继续饮

酒，而灌酒人对此明知并刻意利用。被灌酒人在饮酒过程中缺乏身体与意志自由，灌酒人在明知行为可能

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仍执意实施，主观恶性较强，其灌酒的先行行为与受害人最终遭受的人身损害之间存

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实施强迫灌酒的行为人，应当对被灌酒人所受损害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 

1.3.3. 一般性劝酒行为  
劝酒是日常酒局中最为常见、同时也是引发侵权纠纷最多、司法认定最为复杂的饮酒行为。实践中，

通常表现为一人或多人对他人进行劝说、鼓动，致使对方过量饮酒并造成人身损害。劝酒人的主观动机

难以简单界定：有的出于热情好客、地域习俗或社交礼仪，属于善意礼节性劝酒；有的则意在使对方难

堪、故意使其醉酒，属于恶意劝酒。无论主观善意或恶意，客观上均会对被劝酒人形成心理压力，使其

在情面、氛围等因素影响下难以拒绝，进而过量饮酒。由于劝酒多以言语劝说为主，不直接使用暴力或

强制手段，司法实践中难以简单判定其是否违背法律与公序良俗。若对正常社交范围内的劝酒一概予以

追责，过于严苛且不符合社会常理，也不利于传统酒桌文化在合理限度内的传承。同时，劝酒行为具有

一定隐蔽性，即便行为人存在恶意，也往往难以举证证实，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困难。这使得法院在审理

因劝酒引发的共同饮酒侵权案件时，裁判标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2. 共同饮酒人侵权责任研究案件的基本情况 

2.1. 案件数量 

本文案件来源于两种检索路径：首先，样本来源为裁判文书网，以“共同饮酒”“死亡”“共同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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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人”为全文检索关键字、案由为民事案由、案件类型为民事案件、裁判年份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共检索到 386 篇文书，此为检索路径一。其中 2023 年案件数量为 77 件，2024 年为 181
件，2025 年为 128 件。另外有些案件未直接使用“同饮者”关键词，导致检索范围存在局限。 

其次，为精准分析实务中的核心争议与裁判难点，在裁判文书网输入关键词后，以手动选取具有针

对性案例为补充检索方式，通过个案研究法对理论观点进行司法实践佐证，共选取 21 份案例加入样本，

此为检索路径二。 

2.2. 案件分布地区 

两种检索路径下，共同饮酒人侵权责任案件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内蒙古自治区案件数量 35 件，黑龙

江 5 件，河南省 54 件，湖北省 28 件，广东 17 件等，形成该种案例分布的原因有三种：一是与当地的生

活风俗有关，往往好酒的地区容易发生此类案件，如河南、内蒙古等地区；二是与各地公民的权利意识

有关，此类案件最早发生的是江苏，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容易提起此类案件；

第三，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此类新型侵权案件的示范效应，当一类案件在本地区受理并获得支持后，

会有源源不断的此类新案出现，故案件数量在地区分布上极不均匀。 

2.3. 法院层级与审判程序 

以上两种检索路径下，案件审理法院层级分布如下：基层法院 252 件，占比约 61.92%；中级法院 152
件，占比约 37.35%；高级法院 3 件，占比约 0.73%。如图 1 所示，基层法院为审理此类案件的主要主体，

原因在于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案件多属区域性民事纠纷，且事实认定相对直观，符合基层法院的管辖范

围与审理职能。高级法院及最高法院案件占比极低，多为涉及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的再审或二审案件。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ourt levels 
图 1. 法院层级分布情况 

 
审判程序分布情况如下：一审案件 252 件，占比约 61.92%；二审案件 151 件，占比约 37.11%；民事

审判监督案件 4 件，占比约 0.98%。如图 2 所示，一审案件占比最高，表明多数案件可通过一审程序实现

争议化解；二审上诉率接近 37%，但即使进入二审，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大多维持原判，因为共同饮

酒侵权的行为事实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所以一审法院对这一问题的审理很清楚，很少出现改判的情况。

在二审法院中，法官在审理上诉案件时，主要还是参考事实和情节，在没有其他新的证据和事实的情况

下，或者依据法律规定不符合改判情节的，二审法院大多维持原判。审判监督程序占比仅 5.01%，反映出

此类案件的司法裁判结果稳定性较强，法律适用标准相对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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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rial procedures 
图 2. 审判程序分布情况 

3. 共同饮酒人侵权责任的司法困境 

3.1. 归责原则不一致 

归责原则是判决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案件的重要因素，引入归责原则有利于确保利益平衡。在适用

归责原则的时候应该明确遵守各具体要素，更要保障人民的健康生命安全问题。公平原则是为了平衡各

方利益而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一种结果[5]。法院要避免同案不同判产生的问题，加强司法公正。部分法

院在适用公平责任，判决共同饮酒人对同饮者进行经济补偿时，部分法院认为，共同饮酒是一种联络感

情的生活行为，其他同饮者没有过错，正是基于情理法相融合的角度，为尽可能消融双方矛盾，酌定给

予一定的补偿予以安慰 1。还有法院认为同饮者已尽到了共同饮酒人的合理安全注意义务，对饮酒人的死

亡没有过错，另外饮酒人在楼道内身亡属于意外事故，但饮酒人正值青壮年，有两个幼子，家庭负担较

重，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饮酒人进行补偿 2。此外同饮者主观上均无过错，又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过

错侵权，但与饮酒人死亡事实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且刘某乙的死亡给刘甲方造成了较大痛苦和损

失，如不适当补偿受害人的损害将有违公平原则，故为了维护社会公序良俗，依据公平责任原则 3，因此，

法院在未考虑公平责任适用前提的情况下，仍以公平责任判决被告进行适当经济补偿，从判决的动因上

看，固然有死者为大、受害人家属的信访压力等因素，但公平责任的滥用，将会动摇过错责任原则。 

3.2. 注意义务认定不统一 

共同饮酒中同饮者注意义务履行的界线处于模糊状态，法律实务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义务来

源适用先前行为进行分析，义务系共同饮酒侵权违法行为的前一个不当行为[6]。例如关于护送照顾义务

的履行，有的法院 4认为外观方面未展现出不适或未醉酒者，同饮者不需要对其进行照顾或护送，对于有

以上状况者认为只要安排了照顾、护送即尽到了注意义务，但有的法院 5却有不同的认为，同饮者一旦参

与饮酒，就会产生责任，对待饮酒人就要进行照顾护送等义务，当饮酒人处于醉酒时除了这些义务外，

还存在护送醉酒者至家属身边或者送到医院照顾，避免醉酒者因醉酒产生伤亡。在贺某某与姜某某等生

命权纠纷案中的劝阻告诫义务，贺某某与贺某某等人共同饮酒，饮酒结束后唐某某驾驶车辆离开中呕吐

 
1(2025)晋民申 305 号。 
2(2024)豫 09 民终 1714 号。 
3(2025)宁 02 民终 352 号。 
4(2021)粤 01 民终 10876 号。 
5(2021)粤 01 民终 245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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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死亡，法院一审时认为贺某某等人没有尽到劝阻告诫义务，因为在饮酒中无劝酒行为和未有效劝阻

其放弃酒后驾车，因此他们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二审法院却持有相反意见，认为他们无劝酒行为，但对于驾车行为进行了劝阻告诫行为，因此不

存在过错，不要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是否履行注意义务的判断应以尺作为标准。判断赔偿责任需要根据

注意义务的履行程度。履行标准亦付之阙如，致使注意义务的认定在实践中争议频发。由于生效法律文

书在社会活动中具有指引与规范功能，若其在上述问题的界定与判断标准上参差不齐，极易造成同案不

同判现象。如此一来，公众便难以从司法裁判中明确自身在共同饮酒等活动中的行为边界与注意要点，

削弱了裁判应有的引导与教育功能。 

3.3. 过错认定标准模糊 

过错的形式分为故意和过失，过失又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一般过失是违反善良管理人应该尽

到的义务，重大过失是违反一般人的基本注意义务[7]。在饮酒死亡同饮者纠纷案件中，法院对同饮者的

过错认定标准不尽相同。有的法院认为同饮者必须把饮酒人送至家属手中并确认才尽到了安全护送义务。

有的法院认为同饮者将饮酒人送至小区门口就尽到了注意义务，因此不存在过错。 
案例一：2023 年 8 月 29 日，田某 1 邀约黄某某、侯某某等人聚餐，席间饮用两瓶 53 度白酒及数瓶

啤酒，杨某、张某中途离场。未饮酒的朱某某于当晚 11 点将田某 1 送至小区东门后离开 6。当日 23:38，
田某 1 骑行共享电动车栽倒路边，次日 19:27 才被送医，诊断为多发性脑挫裂伤等症，辗转治疗后于 9 月

8 日因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家属诉请同饮者担责。经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某在田某 1 醉酒后未引起重视，

将其送至小区门口就离开，没有将田某 1 交给家人或对其进行妥善的照顾与安置，朱某某存在过错，应

承担 4.5%的赔偿责任。 
案例二：2020 年 5 月 15 日，周振山与杨帅、王等人于王家聚餐并饮酒，饭后杨帅安排车辆送周振山

回安泰金苑小区 7。监控显示周振山于次日 00:34 进小区，后往返南门，00:49 进入所住单元楼。杨帅曾

发微信、语音联系周振山未接通。5 月 16 日凌晨 1 时许，周振山被发现躺于单元楼门口，5 时 49 分邻居

报警，急救病历显示其已院前死亡。法院认为杨帅在酒后将周振山送至小区门口，还发微信关心其是否

平安到家，已经尽到安全护送义务，自身并无过错，因此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述两个案例说明，法院对

于共同饮酒死亡案件中妥善护送的认定存在分歧，相同案件产生了不同的判决，部分法院认为妥善护送

为同饮者必须护送醉酒者至小区门口，不然就认定存在过错，而有的法院认为妥善护送更加严格，要求

同饮者将饮酒人护送至家属手中，才不存在过错。 

3.4. 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确 

在实践中发现，劝酒行为、未尽救助义务等要素与责任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显示出司法整体

考量上存在较为一致的裁判倾向，但进一步的案例分析表明，在个案中仍存在“同因不同果”“异因同

果”的判决现象[8]，对于这些因素的考量的一致性，实际上是不同法官在心证过程中的心照不宣的“默

契”，但并没有结构化的考量标准，导致仍存在许多大量的不统一现象，仍难以形成稳定一致的责任比

例分配结构。比如，实践中判承担“10%”侵权赔偿责任的案件存在不同的情况：如在陈某芝、贺某云等

与严某光甲生命权纠纷案中 8，并无劝酒行为，且将饮酒人送回了家中，但严某光甲提供的酒非正规渠道

购买的瓶装酒，且有自行混合的行为，导致出现损害后果，其主观上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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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因此酌定严某光甲对贺某雷的死亡承担 10%的赔偿责任。在牛某某、王某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 9，

无劝酒行为，但未能及时将王某某送回家中或者医院及时就医，属于未尽到特别注意义务，因此承担

10%的责任。在刘某山、刘某江等与胡某茹、胡某心等健康权纠纷案中 10，刘某山、刘某江、刘某义几人

存在共同劝酒行为，并将饮酒人送回至家中，三被告被判承担 10%的责任。在赵桂华、敬福忠侵权责任

纠纷案中 11，几人共同劝酒且未送敬某洪回家，因此赵某华、敬某忠承担 10%的责任。以上四个案例说

明法院对于共同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的判处比例没有明确的判断，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借助司法裁

判的尺度。 

4. 共同饮酒人侵权责任的司法完善 

4.1. 严格限制公平责任的适用 

公平赔偿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对另一人造成损害的事实，双方无过错，如果行为人没有分担受害者

的损失就违反了公正的概念。公平原则理论认为，在各方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都不存在过错的情

况下，为了平衡各方主体利益，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条件和经济状况对受害人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予以

一定补偿[9]。在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案件中法官可根据案件综合考量案件事实判断双方所要承担的责任

法官在裁判时，必须根据案件的事实，兼顾公平与相关因素做出全面的决定，在处理此案时不应追求尽

快结案，这值得我们深思。由于公平责任原则本身具有一定弹性，另外法官的经验和生活经验不同，若

法官适用不当，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现象。适用该原则时，必须考虑当事人的损害程度、双方

的经济状况、社会公众认知等等，确保责任分担具有合理性。当行为人的主观不存在过失时，受害人无

法依据过错责任、严格责任获得救济，且双方均无过错的前提下，才有适用公平责任的空间。但司法实

践中对于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案例中，法院直接依据公平责任判令同饮者分担损失，往往并不满足“双

方均无过错”这一前提，反而背离了公平责任的立法初衷。 
当法院过度、随意适用公平责任，会导致侵权责任体系混乱，也易使裁判倾向受害人。公平责任原

则过度使用会导致侵权责任法的责任制度混乱。在共同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案件中法院应当优先适用调

解方式。当调解的方式难以解决问题时，法院使用公平责任应当审慎。例如在一些无关第三人死亡的同

饮者的案件中，同饮者在案件中对损害结果无任何过错，且无因果关系，可让同饮者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若第三人无力赔偿，可基于公平理念，酌情判令同饮者予以适当补偿，此种适用才符合立法本意。但

一些法院甚至滥用公平责任原则当作“兜底条款”随意适用，仅为快速结案这值得我们深思。公正责任

原则是宽泛的，法官的经验和生活经验不同，如果法院一旦公平责任被滥用，不仅无法实现个案正义，

还可能制造新的不公。 

4.2. 合理认定注意义务 

共同饮酒活动中同饮者的注意义务根据角色差异呈现层级化特征。根据《民法典》并结合司法实践，

同饮者可分为组织者和参与者两类，并分别设定不同的注意义务内容，实现同饮者注意义务与责任的精

准匹配。在共同饮酒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中，准确划分活动组织者与参与者的注意义务边界、合理确定

二者责任承担比例，是司法认定的核心环节。责任划分并非简单的身份归属判定，而需立足饮酒活动全

过程中各主体的主观过错、客观行为、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等多重因素，进行全面、客观、综合

的审查与认定，以此实现责任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在饮酒活动进行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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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义务的高低与责任分配的权重。若饮酒参与者实施了强行劝酒、堵酒、强迫饮酒、恶意灌酒等明显

违背他人意愿的不当行为，且该行为直接导致同饮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那么该参与者的

过错行为便成为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介入因素，其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影响力显著高于活动组织者。在此

情形下，实施不当饮酒行为的参与者，因其主动过错与直接因果关系，需承担更高程度的安全注意义务，

而饮酒活动组织者的注意义务则相应降低，责任承担比例也随之缩减。这一认定逻辑，核心在于遵循“过

错与责任相匹配”的原则，将责任重心归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引发损害的过错主体。 
反之，当饮酒活动全程中，所有参与者均未实施强迫饮酒、恶意劝酒等违规行为，仅为正常社交性

饮酒时，各普通参与者仅需承担一般注意义务，即基于善良风俗与基本社交礼仪，对同饮者的身体状况、

饮酒状态予以基本关注。而此时，活动组织者的注意义务则明显区别于普通参与者，且责任标准更高。

究其原因，饮酒活动组织者作为社交酒局的发起者、召集者，在活动中处于主导、统筹地位，对饮酒的

时间、地点、参与人员、饮酒节奏等关键要素具有掌控权。同时，组织者通常对参与饮酒的人员更为熟

悉，对其身体状况、酒量大小、饮酒习惯具备基本认知，因此应当在合理预见范围内，对全体同饮者承

担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与风险防范义务。 
即便饮酒活动正式结束，组织者与参与者的注意义务差异依然存在。在全体饮酒人均无劝酒、堵酒

等不当行为的前提下，普通参与者仅需履行一般注意义务，如简单提醒、协助护送等基础帮扶行为即可。

但酒局组织者的注意义务并不会因活动结束而降至普通标准，其仍负有更高层级的损害预防义务，需要

对醉酒者、身体不适者进行更为妥善的安置、护送，确保其安全抵达住所或交由家人照料，全面防范酒

后摔伤、交通事故、酒精中毒等各类风险。若在此阶段饮酒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且组织者未尽到上

述较高注意义务，即便其未实施任何不当饮酒行为，仍需依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责任承

担比例与注意义务标准，始终高于未实施过错行为的普通饮酒参与者。 

4.3. 细化过错行为的具体表现 

在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案件中，通过认定同饮者过错行为有利于确定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民法典》

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饮酒死亡同饮者的过错行为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强迫劝酒行为类型，即使

用暴力、言语威胁或其他强制性手段迫使他人饮酒，或在明知对方不胜酒力、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仍

恶意劝酒、赌酒，均属于违法行为，行为人需对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在许某甲、肖某甲

等与刘某某、张某某等生命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中 12，八名被告在火锅店内通过“翻扑克赌酒”的方式

共同饮酒，期间共消耗白酒八斤，“翻扑克赌酒”这一行为本身具有“赌酒”性质，超出了正常情谊行

为的范畴，直接增加了饮酒的危险性，构成了强迫性或诱导性劝酒的变相形式。第二种是明知不宜劝酒

仍劝酒行为，共同饮酒人明知对方身体状况不佳、不胜酒力或有其他不适宜饮酒的情形，仍对其进行劝

酒、敬酒，导致其健康受损或引发其他损害的，劝酒者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在李某 1 与李某 2、
李某 3 等生命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中 13，苏某在李某已显醉意、并有所推辞时仍坚持劝酒，该行为违反

了共同饮酒者应负的谨慎注意义务，构成了过错。第三种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如饮酒者已失去或即

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身行为时，同饮者没有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送回家中。

标准赋予每个共同饮酒者动态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该义务，那么就是有过错的。未能履行这一义务导

致醉酒人发生意外伤害甚至死亡的，法院通常会根据共饮者的过错程度追究相关劝酒者的连带责任。第

三种过错对应较轻责任，或酌情减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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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准确界定同饮者责任 

同饮者可以从两方面依次展开来确定责任比例。首先从注意义务的履行的程度来确定同饮者的赔偿

比例，其次明确所有同饮者整体的赔偿比例，然后根据对外的赔偿比例划分各自同饮者的份额。我国民

事司法实践中普遍适用过失相抵的规定，即当受害人自身也存在相应的过错时，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因此在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案件中法院在认定同饮者的责任比例时应分析过错。司法实践中对于同饮者

的侵权责任的裁判存在一定的共识。同饮者履行注意义务的高低应以同饮者的身份为依据当饮酒者是民

事行为能力人时，基于责任自负原则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大部分的赔偿比例[10]。剩余部分的同饮者在未

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时，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因此在大部分的案例中醉酒者是主要注意义务责任的承

担者，其他同饮者主要承担次要责任。但因为法院在认定过错程度时较难量化，在具体的划分比例中没

有明确的标准。关于同饮者内部的具体赔偿比例还未有立法与司法的明确规定，饮酒过程中和饮酒后都

很重要，但重要的是饮酒后的救助、护送、通知等作为义务更为关键。若饮酒后的注意义务能够充分履

行，多数损害结果均可有效避免，这也使得共同饮酒人在饮酒前、中、后不同阶段所承担的责任比重存

在明显差异。 
我国法院在处理共同饮酒致人损害案件时，判决共同饮酒人整体承担的赔偿比例极少超过 30%，绝

大多数案件均将其责任比例控制在 30%以内，并在此范围内结合过错程度、侵权范围等进行阶梯式划分。

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当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包括提醒适量饮酒、关注身体健康等，没有充分履行该义务

而导致权益发生损害的，应当认定其主观存在过错[11]。 
基于上述司法实践数据，可对责任比例进行类型化细化，以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推动类案同判：

其一，当同饮者在共同饮酒的过程中未完全未履行任何注意义务，且无其他特殊情节，其整体赔偿责任

可参照 30%的比例予以认定。第二，若共同饮酒人已在饮酒过程中履行了提醒、劝阻等合理注意义务，

并在饮酒后积极采取护送、通知家属、实施救助等措施，并有效实施，即可免于承担责任；若仅履行部

分义务，在酒后放任醉酒者独自离开，则可在前述基准基础上酌情减轻 10%至 15%的责任比例。第三，

若在饮酒过程中未尽到充分注意义务，但在发现受害人处于危险状态后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可依据具体

情况适当减轻其责任。即便未能避免损害发生，其责任比例也可在第一档基础上酌情下调 15%~20%。上

述比例划分仅为基于样本案例归纳的参考标准，具体案件仍需结合参与人数、损害程度、当地习惯等因

素综合认定。通过对责任比例的量化与类型化，能够更清晰地界定共同饮酒人的责任边界，为法官裁判

提供明确指引，提高裁判尺度的统一性。同时，由于个案事实存在差异，在明确比例区间的前提下，仍

应保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法律规则与社会情理之间寻求平衡，最终实现裁判的公正。 

5. 结语 

我国酒文化历史悠久，饮酒敬酒是日常社交常见方式，在婚宴喜事、升学升迁、生日贺寿、故友小

聚等场合饮酒敬酒已然成为了一种交流感情常见行为劝酒、敬酒易导致他人过量饮酒，同饮者之间易主

动或被动地饮入过量酒精陷入醉酒状态。先从理论层面定义同饮者概念，辨析共同饮酒行为性质，然后

说明饮酒死亡同饮者责任的三种侵权行为，分别是赌酒行为、灌酒行为、劝酒行为。再通过司法实证分

析，指出当前裁判存在归责原则混淆、注意义务标准不统一、过错认定标准模糊、责任比例裁量空间过

大等问题，影响司法公信力。对此，本文提出完善路径：第一，严格限制公平责任的适用条件，避免以公

平为由随意加重同饮者的责任。第二，应当合理认定注意义务，基于同饮者的角色差异设定差异化的义

务内容和具体场景判断义务边界，区分组织者、参与者等不同主体的注意义务。第三，通过细化饮酒死

亡同饮者的过错行为的具体表现促进过错认定标准的统一。第四，准确界定同饮者责任，综合考量同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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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过错程度与饮酒者的自我注意义务，合理划分责任比例。唯有规范裁判标准，平衡各方利益，实现

法律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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